
北京信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独立意见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简称“致同”）对北京信威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信威集团”）2019 年的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出

具了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 号——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规定的要求，作为独立董事我们对相关审计意见涉及事项发表意见

如下： 

一、审计意见基本情况 

致同本年不对信威集团公司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由于“形成无法表示意

见的基础”部分所述事项的重要性，致同表示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

作为对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的基础。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为： 

（一）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未能有效运行致使无法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 

由于经营情况持续恶化，信威集团公司人员流失情况严重，造成信威集团公

司财务报告相关的内部控制未能有效运行，无法有效降低财务报告错报的风险，

同时内部控制的重大缺陷致使信威集团公司无法提供多项重要财务资料，我们也

未能实施有效的函证、监盘及检查等必要的审计程序以判断相关的财务报表项目

是否存在发生重大错报的风险，该等财务报表项目涵盖了资产负债表、利润表，

主要包括应收账款、预付款项、其他应收款、存货、其他应付款、预计负债、研

发费用、财务费用、信用减值损失、资产减值损失、营业外支出等，其对财务报

表的影响重大且具有广泛性。 

截至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我们无法取得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判断相关

财务报表项目是否存在重大错报，亦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作出调整建议，以及无

法确定应调整的金额。 

（二）与持续经营相关的多项重大不确定性 

因向海外项目运营商和其股东提供担保而承担了代偿义务，信威集团公司

2019 年被相关银行扣划保证金存款 107.54 亿元，形成巨额损失，2019 年度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亏损 184.36 亿元，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权益合计-113.30 亿元，且存在大量逾期债务。 



此外，信威集团公司 2019 年买方信贷海外业务依然处于停滞状态，相关重

大资产重组事宜无确切进展，面临退市风险。  

上述事项表明，信威集团公司存在多项对财务报表整体具有重要影响的重大

不确定性，虽然管理层已在财务报表附注二及附注十三、4 中披露了拟采取的改

善措施，但截至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我们未能就信威集团公司与改善持续经营

能力相关的措施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无法对其自报告期末起未来 12 个

月内的持续经营能力做出判断，因此我们无法判断管理层运用持续经营假设编制

2019 年度财务报表是否适当。 

二、公司独立董事的意见 

我们对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和董事会编制的《董事会对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进行了

详尽审慎的审核，同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该

审计报告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 2019 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同意董事会做

出的对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董事会已采取或拟采取的措

施有利于消除本次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所涉事项及其影响。我们将督促公司董

事会及管理层持续关注该事项，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权益。 

 

 

独立董事：罗建钢、王涌、刘辛越 

2020 年 4 月 21 日 


